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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如何批准公共開支

立法會在核准財政預算案方面的角色

開支預算

財政司司長慣常於每年2月向立法會提交《撥
款條例草案》¹（“ 撥款法案 ”）及政府的開支
預算供立法會審閱，在立法會會議席上發表
財政預算案演辭，概述政府的財政建議。這
個程序包括動議首讀及二讀撥款法案，使每
年財政預算案中各項開支建議在法律上生效。

撥款法案二讀議案的待議議題在立法會提出
後，有關該法案的辯論即告中止待續。立法會
主席會將載於財政預算案中及納入開支預算
內的開支建議，交由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
委會 ”）詳細審核。

財委會須由不少於 50 名委員組成。所有議員
( 立法會主席除外 ) 均可加入財委會。委員的

身份在整屆立法會任期結束時才終止。委員
透過互選推選出財委會主席及副主席。財委
會負責審核及批准政府提交的公共開支建議。
財委會亦負責審核財政司司長提交立法會的
開支預算。

財委會召開特別會議審核開支預算，以確保
政府所要求的撥款不會超過執行核准政策所
需的款項。

各局局長會帶同其政策範疇內的管制人員出
席財委會特別會議，扼要說明其政策範疇內
的最新發展及變化、來年的主要工作和在開
支預算提出的資源需求。在特別會議舉行前，
財委會委員會就直接與開支預算有關的事項
以書面提出問題，及在特別會議上跟進當局
就書面問題給予的答覆。在特別會議後，財
委會主席會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香港公共財政的控制及管理由《公共財政條例》（第2章）作出規定。擬訂下一
個財政年度的政府收支預算屬財政司司長的職責，而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
條，財政預算案須由立法會通過。

1 《撥款條例草案》指載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本財政年度或下一財政年度所有服務開支的財政需求預算的 
	 法案。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表
財政預算案演辭

2024至25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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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撥款法案於立法會會議席上恢復二讀辯論
時，議員可就香港的財政及經濟狀況，以及
撥款法案及開支預算內所顯示的政府政策和
行政的一般原則作出評論。議員發言完畢後，
政府會在其後的會議上就議員對撥款法案的
致辭作出回覆，然後議員會在二讀階段就撥
款法案進行表決。

其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撥款法案時，任何
議員均可動議藉削減開支總目內子目的款額
以削減該總目所獲分配款額的修正案。如全
體委員會主席認為某項修正案會令任何開支
總目所獲分配款額增加，則該修正案只可由
獲委派官員動議。全體委員會就撥款法案作
出報告後，採納全體委員會就該法案作出的
報告的議案隨即動議。如議案獲通過，立法
會即當作已命令將撥款法案進行三讀。如三
讀議案獲通過，撥款法案即告通過。

《撥款條例》一經制定，開支預算便會被視
作獲得批准。在該財政年度內，財政司司長
如就核准預算提出任何修改建議，均須由財
政司司長提交財委會批准。

《追加撥款條例草案》

因修改核准開支預算而導致的開支，會由有
關的開支總目支付。在財政年度結束時，倘
任何總目所支付的開支超出該財政年度的《撥
款條例》為該總目所撥出的款額，超出的數
額須列入一項《追加撥款條例草案》，並在
該財政年度結束後由財政司司長或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盡快提交立法會。

收入建議

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演辭中提出的收入
建議，會分別以條例草案或附屬法例的形式
提交，供立法會審議。為保障公共收入，行
政長官有權作出公共收入保障命令，使須在宣
讀預算案當日或有關的賦權法例制定前生效
的收入建議（例如增加煙草稅的收入建議），
可即時生效。如有需要，立法會可成立法案
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審議有關收入的建議。

議員於立法會會議席上就撥款法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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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財政預算案的流程

一般而言，編制財政預算案的流程如下：

8月/9月
（去年）

行政長官為明年的預算案進行首輪有關預算開支的諮詢， 
作為其施政報告諮詢其中的一部分

  9月/10月
（去年） 財政司司長分配營運開支封套予決策局及部門

2月
財政司司長向立法會提出撥款法案及開支預算 
 撥款法案的首讀及二讀

                      10月
（去年） 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

財政司司長為明年的預算案進行第二輪預算收入的諮詢

通過撥款法案後，財務委員會審核當局對已批准的開支預算提出的修改建議

3月31日
（明年）

財政年度2結束 

6月/7月
（明年）

財政司司長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提出《追加撥款條例草案》
以尋求批准有關政府服務的追加撥款

立法會辯論及通過撥款法案
 撥款法案恢復二讀辯論及三讀

立法會主席將開支預算轉交財務委員會審核	

財務委員會審核開支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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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政年度由4月1日起至明年3月31日止。


